
证券代码：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6-02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议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5 年 5 月 21 日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议资产出售及重组

事宜的议案》，该等议案的有关内容请见 2015 年 5 月 21 日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boc.cn）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作为本行考虑的将东盟部分国家的银行业务及资产重组并转让

予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银香港（控股）”）或中国银

行（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银香港”）的拟议交易计划（简称“拟

议资产重组”）的一部分，本行（作为卖方）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与

中银香港（作为买方）分别就买卖（i）马来西亚中国银行的全部已

发行股本，以及（ii）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已发行

股本（统称“拟议转让”）签订了买卖协议（简称“买卖协议”）。 

拟议转让可进一步拓展中银香港（控股）和中银香港的经营空间，

加快提升本行在东盟地区的客户服务、产品创新推广能力和市场竞争

力，促进本行在东盟地区发展。东盟地区市场对本行的战略意义突出，

实施拟议转让，是本行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抓住人民币国际

化、中国企业“走出去”等新机遇，进一步推进国际化战略，优化海

外布局，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举措。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董事会特此强调，各拟议转让并非互为条件，每一拟议转让

在其各自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得到豁免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交割，包括

获得所需的国内外监管机构的批准等。本行将在适当或有需要时就拟

议转让的进展，以及在其他东盟国家的拟议资产重组情况作进一步公

告。 

由于拟议转让需在买卖协议项下的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得到豁

免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交割，拟议转让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可能会或可

能不会完成交割。因此，本行的股东及潜在投资者于买卖本行证券

时务请审慎行事。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